
吉林市教育局文件
吉市教通字〔2012〕17号

关于印发《吉林市教育局2012年

德育及校外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市属民办学校：

    现将《吉林市教育局2012年德育及校外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学校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吉林市教育局2012年德育及校外教育
工 作 要 点

2012年，全市德育及校外教育工作以“构建德育模式、创新德育载体、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坚持“夯实基础，提升内涵，巩固成果，扎实推进”的工作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从强化德育队伍建设，完善德育工作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加大校外教育力度着手，使我市德育及校外教育工作千校千面，各具特色。

1、 主要工作
1、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重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教育指导纲要》，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发挥中小学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2、加强学校文化建设与实践育人，广泛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要结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不断深化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拓展以学雷锋活动为重点的道德实践教育，积极开展“建设幸福中国”爱国主义读书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要以学校的人文资源、社会资源及历史发展为基础，不断推进学校文化建设。

3、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实施学校课程的全员德育和全过程德育，开展中小学德育研究。坚持思想品德教育和养成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指导学校制定中小学德育课程计划，创新中小学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和形式，增强“两课”的教育实效。

4、建立健全德育工作考评体系，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学校班主任的选拔、任用和考评工作机制；通过培训和交流，总结和宣传先进班主任的工作经验，稳步提高班主任及德育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完善中小学生综合评价制度，使德育与传授知识有机融合。

5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根本，努力为中小学生树立可亲、可信、可敬、可学榜样，在继续开展好市级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活动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开展好“百名美德青少年”的评选工作。

6、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适时组织开展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培训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心理辅导，提高学生抗挫抗压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7、切实加强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管理和使用，要坚持“加强指导、以评促建”的原则，依据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开展以科技教育、环境教育为主的校外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服务水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未成年人。
8、发挥各级学校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德育网络体系建设的龙头作用，不断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水平，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统一、相衔接。

9、继续开展好各级“绿色学校”的创建活动，打造最美校园环境，围绕“4.22”地球日、“6.5”世界环境保护日等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与实践活动，把“节能减排”作为重点，提倡“低碳”生活，提高中小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二、落实措施

1、各地各校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坚持不懈、持续推进。要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特点，把德育工作作为年度责任目标的重要内容抓实抓好，努力构建各具特色的、科学的、有效的德育模式。

2、各地各校要坚持德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发挥德育精品工程的品牌效应，扎实开展好德育工作。要以校为本，以人为本，丰富内容，活化形式，不断创新德育载体。
3、各地各校要选拔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具备良好身心素质的优秀人才不断充实德育工作队伍。创造条件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学习、培训、交流等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德育队伍工作水平。今年拟开展第二届“优秀德育工作者”及“优秀学生处主任”评选工作。
4、健全德育工作保障机制，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支持力度，对德育工作的投入同比年均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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